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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入學考試中心 109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 

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補考措施 

109 學年度指定科目考試（以下簡稱 109 指考）試務期間，已完成 109 指考正式考試報

名，但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因而無法於考試舉行時間應考報考科目，或是已參

加考試但無法全程完成的考生，得參加 109 指考補考，以保障考試權益；參加補考考生應試

科目與正式考試報名時選考科目相同。若考生未能如期參加補考，則退回原報名費。 

一、 補考資格 

已完成 109 指考正式考試報名考生，如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疫情影響致無法參加

109.07.03（五）~109.07.05（日）正式考試，或是已參加考試但無法全程完成，符合下列條件

之一者，具備補考資格： 

(一) 經大學入學考試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與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勾稽比對，確認

為居家檢疫、居家隔離個案者。 

(二) 確診病例或自主健康管理之社區監測通報採檢個案者。 

上述二類依據「具感染風險民眾追蹤管理機制」規定，在考試期間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等考

生，倘有私自參加考試之情事發生，經查證屬實後，將依規定處置，並取消考試資格。 

二、 補考申請暨審核 

(一) 補考申請作業 

1. 日期：109.07.07（二）~109.07.09（四）。 

2. 說明： 

(1) 經本中心與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勾稽比對，確認正式考試期間為居家檢疫、

居家隔離個案且於補考期間可解除檢疫、隔離者，由本中心通知申請補考。 

(2) 自主健康管理之社區監測通報採檢無法於正式考試期間外出應考或無法全程

完成者，應主動檢附相關證明文件（含因疫情無法應考及補考期間可外出應考

之證明）以舉證說明，向本中心提出申請；申請者可為本人或監護人。 

(3) 正式考試期間因確診而無法應試或無法全程完成者，應主動檢附相關證明文件

以舉證說明，向本中心提出申請；申請者可為本人或監護人。 

(二) 補考審核作業 

1. 為居家檢疫、隔離、自主健康管理之社區監測通報採檢無法外出者，由本中心審查

考生之申請與必要之相關證明文件後，彙整名冊提送招聯會備查，並於 109.07.11

（六）通知考生。 

2. 為確診者，經提出申請後，若可於補考考試日前向本中心提供痊癒之相關證明文件，

經審查後即可參加補考。本中心將彙整名冊提送招聯會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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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相關文件可以傳真或電子郵件方式傳送。傳真號碼 02-23661365，電子郵件信箱：

photo@ceec.edu.tw，連絡電話 02-23661416轉 608。 

三、 辦理科目 

有補考考生報考之所有科目，且各考科測驗範圍與題型配分與正式考試相同。 

四、 考試日期 

109.07.20（一）~109.07.22（三），日程表如下： 

日期 

科目 

時間 

7月20日 
（星期一） 

7月21日 
（星期二） 

7月22日 
（星期三） 

備註 

上

午 

08：35 預備鈴響（持應試有效證件正本入場） 09:00截止入場 
09:40始可離場 08:40-10:00 物理 數學乙 歷史 

10：45 預備鈴響（持應試有效證件正本入場） 11:10截止入場 
11:50始可離場 10:50-12:10 化學 國文 地理 

下

午 

13：55 預備鈴響（持應試有效證件正本入場） 14:20截止入場 
15:00始可離場 14:00-15:20 生物 英文 公民與社會 

16：05 預備鈴響（持應試有效證件正本入場） 16:30截止入場 
17:10始可離場 016:10-17:30 -- 數學甲 -- 

五、 考試地區 

依考生 109指考正式考試原報名考試地區指定補考考區，詳下表。 

補考考區 原應考考區 

臺北考區 臺北一、臺北二、臺北三、新北一、新北二、基隆、桃園、中壢、新竹、宜蘭 

臺中考區 苗栗、臺中一、臺中二、臺中三、南投、彰化 

高雄考區 雲林、嘉義、臺南一、臺南二、高雄一、高雄二、高雄三、屏東 

花蓮考區 花蓮、臺東 

澎湖考區 澎湖 

金門考區 金門 

馬祖考區 馬祖 

六、 考試地點 

本次補考如 109指考正式考試，不寄發考試通知，但於 109.07.13（一）發通知簡訊，當

日並公布考試地點，同時登載於本中心網站 https://www.ceec.edu.tw109指考試務專區之

「應考資訊查詢系統」，考生可自行查覽或列印，或電話語音 02-23643677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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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應考規則 

試場規則與違規處理辦法依 109學年度考試簡章規定；各項防疫措施、規定與正式考試

相同。 

八、 試題與選擇（填）題答案公布 

各科試題於當節考試結束後於本中心網站公布。各科選擇（填）題參考答案，分別於各

該科考試後之次日下午 7時在本中心網站公布。如對試題或參考答案有意見者，請至本

中心網站下載「試題或參考答案反映意見表」，填妥具體意見後，於 109.07.24（五）

（含）前以限時掛號郵寄本中心，逾期不予受理（郵戳或其他等同有效的寄件憑證為憑）。 

九、 考生成績計算與通知 

為考試入學管道分發採計成績的一致性，參加補考考生，無論是否已有正式考試任一科目

成績皆不予計算，所有科目成績均以補考成績計算；考生補考成績通知單於 109.07.31

（五）寄發。 

十、 申請補考成績複查 

申請手續依照 109 學年度考試簡章成績複查辦理，複查申請時間 109.07.31（五）

~109.08.01（六），複查結果通知書於 109.08.04（二）寄發。 

十一、 預訂補考作業日程規劃表 

各項作業日程可能因補考人數而調整，但將配合 109學年度大學考試入學招生簡章之

分發日程作業。相關補考試務作業日程屆時會因應疫情發展，依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

心及教育部規範進行適當調整，並即時公告周知。 

日期（星期） 項目 

109.06.19（五） 公布補考措施 

109.07.07（二）～109.07.09（四） 補考申請 

109.07.11（六） 通知審核結果 

109.07.13（一） 公布補考地點 

109.07.20（一）～109.07.22（三） 補考考試 

109.07.21（二）～109.07.23（四） 公布補考試題與選擇（填）題參考答案 

109.07.22（三）～109.07.24（五） 受理試題反映意見 

109.07.28（二） 確定選擇（填）題答案 

109.07.31（五） 寄發補考成績通知單 

109.07.31（五）～109.08.01（六） 申請補考成績複查 

109.08.04（二） 寄發複查結果通知書 

 


